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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保范围 

被保险人 0 周岁(须出生满 28 日)至 74 周岁； 

二、保险期间 

终身； 

三、交费频率 

趸交和年交，年交交费期间为 3 年交、5 年交、6 年交、10 年交、

15 年交、20 年交； 

如下表所示： 

交费期 趸交 3、5年交 6年交 10年交 15、20年交 

最大投保年龄 74岁 70岁 69岁 65岁 60岁 

四、最低保险费要求 

趸交为 1 万元；期交保费最低为 3000 元，增加部分应为 500 元

的整数倍； 

五、险种搭配 

本险种可以单独投保，也可以与以下险种中的一个或多个组合

销售，主险和附加险须同时满足各险种投保规则： 

渠道 可搭配销售产品 



 

—2— 
 

中介 安心无忧住院给付医疗保险 

中介 黄金甲综合意外保险产品计划（2023） 

中介 金管家终身寿险（万能型，A款） 

中介 

（1）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（2013） 

（2）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（2014） 

（3）附加医保通（旗舰增强版）医疗保险单独投保或搭配附加住院费用补

偿医疗保险（2014）医疗 

(以上三个险种或组合仅可选择其一投保，且附加住院费用（2014）与附加

医保通（旗舰增强版）同时投保时，附加住院费用（2014）保额只能为5000

元或10000元） 

六、被保险人风险保额算法 

险别 增额寿类基本保额 未成年人身故责任校验保额 

瑞众大富翁（富甲版）

终身寿险 
1 倍 0 

七、本险种无健康加费，对于健康风险评点 EM+100（含）以上

时不予承保； 

八、体检规则 

超过免体检限额时，需体检项目 III； 

年龄 免体检限额（同类产品累计基本保额） 

0-45周岁 1500万 

46-50周岁 1200万 

51周岁及以上 600万 

同类产品：传家宝（盛世鑫耀、3.0 版、典藏版、瑞众一号版、

臻享版、臻鑫版、臻益版、瑞享财富）；彩色人生（至尊版、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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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版）；大富翁（增额版、2.0 版、3.0 版、旗舰版、富甲版、

分红型瑞盈版）；南山松（鑫享版、瑞享版、尊享版、鑫瑞版、

典藏版）；福如东海（鑫享版、新瑞版）；鑫传家（鑫传家、鑫

传家 2.0 版、瑞享版、众享版、瑞享版 2.0）；聚宝盆（典藏版）；

福如海（典藏版）；红上红终身寿险（分红型）。 

九、契调及财务规则如下： 

被保险人年龄 契调及财务规则（同类产品累计基本保额） 

0-50周岁 基本保额>1500万，需要财务资料+契调 

51周岁及以上 基本保额>1000万， 需要财务资料+契调； 

同类产品：同体检规则。 

十、其它未列事项参照“中介渠道投保和核保规则（2018 版）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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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适用的保全项目 

二、保全业务规则 

（一）险种减保 

1.犹豫期后，投保人可以申请减少保险金额。 

2. 同一保单年度内累计申请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之和不得

超过本合同生效时基本保险金额的 20%。 

3.该险种不限年度减保次数。 

4.险种减额后的最低保额限制，及减保后主、附险的搭配比

保全项目 是否配置 保全项目 是否配置 保全项目 是否配置 

退保  犹豫期退保  减保 

生存金领取及转账授权  满期金领取  红利领取  

部分领取  追加保费  保单复效 

客户信息变更  联系方式变更  补充告知 

交费方式变更  合同效力确认  保单冻结 

保单贷款  保单还款  抵交方式变更  

保单解冻  垫交方式变更  更改投保人 

职业变更  受益人变更  年金领取方式变更 

续保方式变更  红利领取方式变更  中英文投保证明 

保单补发  保单迁移  增加/减少期交保费  

网络实名认证  新增险种  公司解约 

交费频率变更  减额交清  领取年龄变更  

补交欠交期交保费  险种加保  险种转换  

特别约定变更  约定年金领取比例  退保回退  



 

—5— 
 

例均应满足投核保规则的要求。 

（二）新增险种 

该产品犹豫期后可以操作“新增险种”保全项目。可新增的

险种为： 

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（2013）、 

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（2014）、 

附加医保通（旗舰增强版）医疗保险、 

新增险种必须满足各险种投核保规则。 

（三）保单贷款 

1.犹豫期后保单仍为有效状态，则可在犹豫期结束后操作保

单贷款。 

2.申请贷款时的最高限额为本合同现金价值的 80%扣除各项

欠款后的余额。 

3.本合同现金价值的 80%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须大于等于

1000 元方可申请贷款。 

4.贷款本息达到本合同及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时，本合同

及其附加合同中止。 

三、其他规则按照系统现行逻辑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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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保险责任 

详见保险条款 2.2。 

二、责任免除 

详见保险条款 2.3。 

三、宽限期 

详见保险条款 4.2。 

四、保险事故通知 

详见保险条款 3.2。 

五、保险金的给付 

详见保险条款 3.5。 

六、诉讼时效 

详见保险条款 3.6。 

七、其他规则以合同约定为准。 


